南通市商务局“跨国公司对话南通”交流活动服务
采购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拟于2026年1月底前后在上海举办“跨国公司对话南通”交流活动，邀请约40家在沪跨国公司、知名商协会、创投基金公司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管等参会，搭建政企对接平台，挖掘外资项目信息。活动主要包括：市领导致辞、南通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参会代表交流、园区推介等议程。
二、服务内容
拟确定一家专业会务服务商，做好本次活动筹备、组织等工作；做好会场安排、布置、相关物料准备、PPT制作、会议翻译和后勤等工作。
1.会议策划与设计：
- 提供专业的会议策划方案，包括会议主题、议程安排、活动环节设计等。
- 设计会议场地布置方案，包括舞台搭建、背景板设计、灯光音响设备配置等。
2.场地选择与预订：
- 根据会议需求，负责场地的预订和协调工作。
3.会议设备与技术支持：
- 提供高质量的音响、灯光、投影、视频等会议设备，并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 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现场技术支持。
- 配备专业的同声传译人员，根据主办方要求安排好不同语种的翻译工作。
4.组织客商
- 联络邀请及召集嘉宾、收集客商需求、组织对接活动等。参加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在沪跨国公司、在华知名商协会、创投基金公司、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管等。
5.会议现场管理：
- 负责会议现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包括签到、引导、座位安排等。
- 配备专业的引导人员至少2人，要求具备基础英文沟通能力。
6.物料制作
- 提供PPT制作、台签、胸卡、手册、指示牌、对接专项资料制作、翻译，图文纪录等。
7.会后服务：
- 协助会议主办方进行会议总结和评估，收集参会人员的反馈意见。
- 提供会议资料的整理和归档服务。
三、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交流活动结束。
四、付款方式
交流活动结束后，由成交供应商提交整体会议资料，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全款；付款前供应商须出具同等金额的正规发票。
五、相关要求
1.本项目的施工过程和布展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技术、施工及验收规范规程，对施工工艺的特殊要求，按图纸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质量要求：按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制作安装等服务应响应迅速，施工及时并符合采购人及展馆要求。 
3.安全要求：要求在开工前和布展（或布置）实施期间做好安全文明标化管理，要求在磋商响应文件中阐述有关布展（或布置）实施方案和管理措施，并作出相应承诺，确保场内外道路清洁畅通，确保来往车辆、人员、施工安全。符合布展制作及施工安装等安全要求，涉及到电气布线、安装等应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确保安全可靠，所有结构应与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在展馆天花板、梁、柱、围栏或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在项目实施过程（包括搭建及活动期间等）期间以及一切由于供应商实施的工作问题导致的安全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概不负责。 
4.技术规格：施工符合展馆规范要求，制作工艺细致。整体外观与设计效果保持一致，现场安装施工严谨精细，标识、画面等内容无错误。 
5.施工要求： 
（1）舞台搭建施工：依据磋商文件及设计方案，负责设备的租赁、安装、布置、活动期间本展区活动的技术、人员及设备保障。施工时能较好理解设计意图，用材适当并与环境相协调，性价比高，多媒体设备选配科学、合理，保证活动期间设备的稳定耐用。 
（2）工程组织周密。要科学制定合理的施工组织实施方案，统筹协调布展进度，使各分项组织实施的全过程及各个环节始终处于受控状态，施工工艺满足国家、省、市现行标准、规范的相关文件要求。 
（3）坚持安全施工。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建立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管理体系，确保施工现场的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电气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以达到优质的展示效果。 
6.场地布置验收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包括规划、设计、施工与采购人需求一致，准确无误。制作工艺细致，符合消防标准。发光字、供电电源、照明灯管应质量优良，安装合理。画面色彩均匀、清晰、饱满，观感良好。灯箱透光性均匀，美观大方，胶接牢固等。 
7.服务标准、效率： 
（1）服务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符合我国相关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 
（2）服务效率：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修改方案、及时施工、及时响应。
[bookmark: OLE_LINK1]六、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执行活动不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及磋商响应文件承诺或采购人批准的活动方案的，如出现漏项或错项，每发生一次，应向采购人支付活动费用总额0.5%或成交供应商漏项错项对应活动费用金额3倍的违约金（以高者为准）；发生如下情况之一，视为成交供应商重大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1)工作进度缓慢将会导致活动无法按期举办的：
(2)未按约定时间开始活动的；
(3)活动主要人员未按时到场参加活动的；
(4)发生安全事故且成交供应商负有责任的：
(5)活动质量、效果明显不能达到采购人要求的：
[bookmark: _GoBack](6)成交供应商以采购人或本活动相关单位名义对外从事与本合同履行无关的任何行为的；
(7)未按照采购人批准的策划及执行方案实施具体工作的。
2.成交供应商违反相关条款，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负面影响，成交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的损失；如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情节严重，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3.如成交供应商在活动中无故泄露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内容，或丑化采购人或本活动相关单位形象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此外，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予以纠正，如造成采购人损失的，则成交供应商应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不少于本合同约定活动费用总额的20%。 
4.成交供应商如有其它任何违约行为，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期限及时改正的，每逾期一日，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活动费用总额的0.5%；逾期达到10日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5.成交供应商违约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包括采购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况）的，采购人无需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且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活动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采购人仍有其他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继续赔偿。
6.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等任何费用，采购人可直接从应付活动费用中扣除，成交供应商不持异议。
7.本活动除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外，成交供应商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活动全部工作，否则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七、其他约定
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第一时间向对方通报，双方均应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以减少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可根据具体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2.采购人由于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或较大变化，以及由于政府政策等采购人不能预见且不可抗拒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或使合同履行变得不必要，采购人有权部分或全部解除、终止合同，并免于承担违约责任，对供应商实际合理支出作出合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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